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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（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 
 

被评价单位名称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评价项目名称/项目编号
年产100吨C1091、100吨YTL1067、180吨C1351-70项目，年产620吨F1704-0003项目

，年产20吨C1358、80吨A1626、25吨液晶涂布液项目/道宇【评】字第2601002号 

项目简介（含图片） 

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在二厂区实施“年产100吨C1091、100吨

YTL1067、180吨C1351-70项目”“年产620吨F1704-0003项目”“年产20吨

C1358、80吨A1626、25吨液晶涂布液项目”三个项目，均已于2025年12月15日经

临海市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备案，项目代码分别为： 2512-331082-99-

02-367283、2512-331082-99-02-439267、2512-331082-99-02-114252。  

该项目产品液晶涂布液经鉴定属于危险化学品，其他产品均不属于危险化学

品，且在生产过程涉及到回收套用危险化学品溶剂，年回收：乙酸乙酯904吨、乙

醇181吨、正己烷99吨、异丙醇759吨。上述溶剂均在所在工序车间就地蒸馏/精馏

回收。 

本项目委托具有化工石化医药行业（化工工程）专业甲级资质的浙江天成工

程设计有限公司进行总平面布置图设计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591号，第645号修正）、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

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号，根据总局第79号令进行修改）、《关于贯彻

执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<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（试行）>等四个技术

规范性文件的通知》（浙安监管危化[2008]142号）、《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

发<浙江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浙应急危化

〔2023〕179号）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浙

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设立安全评价工作。 

经评价可知：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00吨C1091、100吨YTL1067、

180吨C1351-70项目，年产620吨F1704-0003项目，年产20吨C1358、80吨A1626、

25吨液晶涂布液项目的设立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标准、规范的规

定。 

 

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 

项目组长 姚敏杰 

技术负责人 蒋永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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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控制负责人 吴芳萍 

评价报告编制人 姚敏杰、李志旗 

报告审核人 刘海燕 

参与 

评价 

工作 

安全评价师 姚敏杰、张卫兴、袁福江、李志旗、张奇峰 

注册安全工程师 姚敏杰、张卫兴、袁福江、李志旗、张奇峰 

技术专家 / 

现场 

开展 

安全 

评价 

工作 

人员 姚敏杰、李志旗 

时间 2026.01.07-2026.03.11 

主要任务 资料收集、现场检查、编制报告 

评价报告提交时间 2026.03.11 

 


